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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010台北市松仁路3號9樓

聯 絡 人：李文中

聯絡電話：(02)87897633

傳　　真：(02)87897800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7001999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19998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重大政府採購得標廠商與銀行及採購機關三方協議

書(範本)」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06年11月20日通過臨時提案：「……

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相關部會凡合約擬定屬政府宣

布之重大工程，且聯貸金額新臺幣50億元以上者，都應採

三方合約」。

二、為利政府重大採購順利進行，協助廠商融資調度，建立廠

商、機關及銀行間資訊互通及照會確認機制，本會與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、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及主要工程機關召開3場會

議，決議旨揭協議書範本之適用範圍為重大政府採購且聯

貸金額新臺幣50億元以上者。

三、旨揭協議書範本內容屬通案性質，不具強制性，機關得基

於個案實際情形，配合廠商及授信銀行之需求調整，並經

機關、廠商及銀行三方合意簽訂。

正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行政院各

部會行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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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（網站）(均含附件) 2018-07-02
11:10:16


